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及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现就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以前年度及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二、对外担保情况 

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对2019年授信额度提供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为保障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的顺利开展，公司对5家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额度共计420,000万元，主要用于子

公司办理银行授信及日常销售采购合同。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国都

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国都支付”）提供年度担保额度为250,000万

元；对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正智能”）提供年度担保额度

为5,000万元。该担保事项经2019年5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420,000万元；

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69,900万元。具体如下： 

（1）2018年12月29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8

年12月29日至2019年12月19日； 

（2）2018年11月17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1月17日至

2019年12月17日； 

（3）2018年12月14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宁波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2月14日至2019



年12月13日；  

（4）2018年11月23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中国银行深圳龙岗支行申请流

动资金贷款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1月23

日至2019年11月23日； 

（5）2018年12月14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8

年12月14日至2019年3月14日； 

（6）2018年6月25日，公司为中正智能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6月25日至2019

年1月18日； 

（7）2019年6月28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9

年6月28日至2019年12月19日。 

（8）2019年1月28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1

月28日至2020年1月28日。 

（9）2019年3月21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限期为2019年3月

21日至2020年3月21日。 

（10）2019年3月27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限期为2019年3

月27日至2020年3月27日。 

（11）2019年12月12日，公司为新国都支付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有限期为2019年12

月12日至2020年8月28日。 

2019年，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69,900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28.5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为4,000万元，占

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3%。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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